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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 

 

关于对吉艾科技集团股份公司的关注函 

 

创业板关注函〔2022〕第 409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吉艾科技集团股份公司董事会： 

2022 年 11 月 16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部分银

行账户被司法冻结的进展公告》，经上海金融法院主持调解，中国民

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（以下简称“民生上海分行”）与你公

司子公司新疆吉创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疆吉创”）就债

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自愿达成协议，约定解除新疆吉创与民生上海分

行于 2017 年 1 月签订的《信贷资产重整式转让合同》及《补充协议》

（以下统称《债权转让协议》），新疆吉创已支付的 1.2 亿元债权转让

款归民生上海分行所有。上述事项预计对你公司当期利润总额及净资

产的影响为增加 3.62 亿元（未考虑所得税影响），其中非经营性损益

的影响为 0.03 亿元。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核实以下事项并

作出进一步说明： 

1．请你公司补充说明上述诉讼事项相关债权转让交易的实际执

行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合同签订、付款进展、债权资产权属转移安排、

债权回收及抵债交易等债权处置相关情况、双方违约情况及违约责任、

合同履行中出现的其他重大不确定性等情况，并说明你公司就合同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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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重要进展的披露情况，是否存在信息披露不及时、以定期报告代替

临时报告等情形。 

2．请你公司说明相关债权转让交易及其执行情况对你公司历年

经营业绩及主要资产负债科目的影响，相关债权与你公司抵债资产苏

州中润丽丰置业有限公司的关系，并结合《债权转让协议》关于债权

资产权属的相关约定，说明你公司将相关债权资产、抵债资产纳入合

并范围以及确认相关收入、利润的具体依据及其充分性、合规性，是

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规定，是否存在虚增资产、虚增收入利润

等情形。 

3.请你公司说明本次解除《债权转让协议》对公司当期利润及净

资产影响的测算过程、依据及相关会计处理，将相关收益计入经常性

损益的依据及其合规性，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规定。 

4．请你公司补充说明本次解除《债权转让协议》程序的合法合

规性，是否需要履行相关审议程序、是否已充分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

公司与民生上海分行达成解除协议的原因及主要考虑，相关债权涉及

的底层资产处置进展情况及其质量是否发生变化，新疆吉创已支付的

1.2 亿元债权转让款归民生上海分行所有的合理性，是否对公司达成

解除协议产生不利影响、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情形，以及解除

《债权转让协议》的具体实施安排及影响，包括不限于你公司是否需

返还民生上海分行就相关债权资产已收回的债权金额及取得的抵债

资产，公司是否需要签署其他协议，是否会导致相关抵债资产不再纳

入合并范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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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．你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13 日披露的《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部

分银行账户被司法冻结的进展公告》显示，民生上海分行诉求之一为

新疆吉创向其支付向案涉借款人苏州中润置业有限公司及担保人收

取的 9,633.38 万元贷款还款及占用利息。请你公司说明本次达成的协

议中未包括上述内容的原因及合理性，民生上海分行是否放弃该项诉

求，你公司、新疆吉创与民生上海分行是否存在其他与本次债权转让

交易相关的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协议或利益安排。 

6．请你公司说明其他债权投资交易的执行进展，是否存在与本

案类似的情况，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及说明对你公司经营业绩、主要

资产负债科目的潜在影响。 

7．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请公司年审会计师、律师核

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请公司独立董事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，在 11 月

28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并抄送北京证监局上

市公司监管处。 

特此函告。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1 月 21 日 


